法務部律師法修正問卷調查資料分析報告

壹、前言

按依律師法第11條及第21條之規定，律師非加入律師公會不得執業，且律師應加入事務所所在地及執行職務所在地之地方律師公會，因此，大部分之律師皆有加入１個以上公會之情形或經驗。而除部分律師公會章程規定，未在該地設事務所之律師，其入會費及月費較少，享有之權利義務亦較少外，大部分之律師公會並未就申請入會之律師是否有在該地設事務所加以區分，以訂定其各項會費之多寡，以及不同之權利義務。

另外，依人民團體法第36、37條及律師法第11條第3項之規定，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以下稱全聯會），係由地方律師公會組成，其會員為地方律師公會，並由各地方律師公會選派之會員代表組成會員代表大會運作；律師個人並非全聯會之會員，無從以律師個人之身分參加全聯會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權利。

貳、樣本資料

量化的研究經常選擇數百人或數千人來研究，由研究結果推論數百萬人的情形，而不需去研究數百萬人，這即是抽樣的精髓。本調查採叢集取樣法（cluster sampling），叢集取樣法是以一個群組（cluster）或一個團體為抽樣單位，取樣之樣本大小須多少才算「夠大」，Sudman（1976）提出，地區性的研究，平均樣本數在500至1000人之間較為適當。

一般之量化調查研究，基於時間、人力及經費之考量，

幾無以全體樣本為調查對象，惟律師法之修正，攸關律師之權益及實務之運作至深且鉅，法務部檢察司特排除萬難，以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所提供之律師名條，以總計達4675之律師作為寄發問卷調查之樣本數，涵括全國16個地方律師公會所屬會員，根據回收樣本1242份，刪除漏答未完成、作答有明顯趨向等同作廢問卷41份，共得有效問卷1201份，（詳見表1-1）。

表1-1問卷回收人數統計

	寄發單位
	發出份數
	回收份數
	刪除問卷
	有效問卷

	16地區公會
	4675
	1242
	41
	1201


參、本問卷調查之樣本代表性

    本問卷主題係律師法之修正調查研究，問卷調查之每個樣本，均係各地方公會之執業律師，樣本本身即具有代表性，另抽樣的數目到底要多大才具有代表母體之代表性，多少位樣本才算「夠大」，換言之，所抽樣之樣本能否具有所謂的能夠代表整體「民意」，此一問題可從二個層面說明：

（一）抽樣的過程：量化的調查研究，其準確性取決於抽樣之過程，如果抽樣方式不當，雖然選了很大的樣本，代表性亦可能很低。本問卷之樣本來源，係以全省各地方公會之執業律師為樣本單位，以隨機抽樣方式寄發問卷予律師，抽樣過程可性度。

（二）量化之研究首先必須瞭解，所得到的資料在統計上到底要做到那種程度之分析，再依據此一目的決定問卷之設計與抽樣，本問卷係屬於描述性之調查，依學者Gay（1972）提出之看法，描述性研究之樣本數最少佔母體10%，如果母群體較小，則最小的樣本數最好為母群體的20%。依表1-1顯示，本問卷調查母體為4675，獲得之有效樣本數為1201，符合樣本數須佔母群體20%之理論基礎，因此，本問卷調查之樣本具有其信度與效度。

肆、問卷量化資料分析

一、樣本基本資料描述

1.年齡

如表1-2（圖1-1）所示，20～30歲(未滿)共有107人，佔有效樣本的8.9﹪；30～40歲(未滿)共有396人，佔有效樣本的33.1﹪；40～50歲(未滿)共有333人，佔有效樣本的27.8﹪；50～60歲(未滿)共有152人，佔有效樣本的12.7﹪；60～70歲(未滿)共有128人，佔有效樣本的10.7﹪；70歲以上共有82人，佔有效樣本的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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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樣本年齡圖

2.性別

如表1-2（圖1-2）所示，男性共有923人，佔有效樣本的76.9％；女性共有278人，佔有效樣本的23.1％。

3.學歷

如表1-2（圖1-3）所示，大專院校共有681人，佔有效樣本的56.6％；碩士共有463人，佔有效樣本的38.6％；博士共有30人，佔有效樣本的2.5％；其他共有26人，佔有效樣本的2.2％。

4.執業年資

如表1-2（圖1-4）所示，1～5年(未滿)共有320人，佔有效樣本的26.6％；5～10年(未滿)共有198人，佔有效樣本的16.5％；10～15年(未滿)共有264人，佔有效樣本的22.0％；15～20年(未滿)共有194人，佔有效樣本的16.2％；20～25年(未滿)共有62人，佔有效樣本的5.2％；25～30年(未滿)共有50人，佔有效樣本的4.2％；30年以上共有111人，佔有效樣本的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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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執業年資

5.執業型態

如表1-2（1-5）所示，獨資共有544人，佔有效樣本的45.3％；受僱於其他律師共有289人，佔有效樣本的24.1％；合署共有210人，佔有效樣本的17.5％；合夥共有119人，佔有效樣本的9.9％；受僱於企業或機關團體為法務人員共有29人，佔有效樣本的2.4％；共有544人，其他共有7人，佔有效樣本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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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執業型態

6.機關同事

如表1-2（圖1-6）所示，1位的共有13人，佔有效樣本的1.1％；2位的共有3人，佔有效樣本的.2％；3～9位的共有9人，佔有效樣本的.7％；20～49位的共有1人，佔有效樣本的.1％；50位以上的共有1人，佔有效樣本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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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機關同事

7.事務所執業律師人數

  如表1-2（圖1-7）所示，1位的共有402人，佔有效樣本的35.9％；2位的共有199人，佔有效樣本的17.8％；2位的共有199人，佔有效樣本的17.8％；3～9位的共有368人，佔有效樣本的32.9％；10～19位的共有61人，佔有效樣本的5.4％；20～49位的共有35人，佔有效樣本的3.1％；50位以上的共有55人，佔有效樣本的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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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事務所執業律師人數

8.事務所之律師公會轄區

如表1-2（圖1-8）所示，位於基隆律師公會轄區的共有11人，佔有效樣本的.9％；位於台北律師公會轄區的共有686人，佔有效樣本的57.5％；位於桃園律師公會轄區的共有66人，佔有效樣本的5.5％；位於新竹律師公會轄區的共有23人，佔有效樣本的1.9％；位於苗栗律師公會轄區的共有3人，佔有效樣本的.3％；位於台中律師公會轄區的共有150人，佔有效樣本的12.6％；位於彰化律師公會轄區的共有14人，佔有效樣本的1.2％；位於雲林律師公會轄區的共有12人，佔有效樣本的1.0％；位於嘉義律師公會轄區的共有27人，佔有效樣本的2.2％；位於台南師公會轄區的共有39人，佔有效樣本的3.3％；位於高雄律師公會轄區的共有130人，佔有效樣本的10.9％；位於屏東律師公會轄區的共有9人，佔有效樣本的.8％；位於台東律師公會轄區的共有6人，佔有效樣本的.5％；位於花蓮律師公會轄區的共有8人，佔有效樣本的.7％；位於宜蘭律師公會轄區的共有9人，佔有效樣本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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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事務所之律師公會轄區

9.事務所是否設分所

如表1-2所示，設有分所共有156人，佔有效樣本的13.4％；未設分所共有1006人，佔有效樣本的86.6％。

10.事務所分所位於之公會轄區

如表1-2所示，事務所分所位於之公會轄區以高雄的最多共有51人，佔4.2％；台中的共有31人次之，佔2.6％；新竹的28人再次之，佔2.3％。

11.除了事務所在地之律師公會外，尚參加之其他地方公會

如表1-2所示，除了事務所在地之律師公會外，還參加之其他地方公會以桃園的414人最多，佔34.5％；台北的共有288人次之，佔24.0％；台中的共有239人再次之，佔19.9％

表1-2樣本基本資料百分比統計

	項目
	類別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年齡
	20-30歲未滿

30-40歲未滿

40-50歲未滿

50-60歲未滿

60-70歲未滿

70歲以上

小計

遺漏值

總計 
	107

396

333

152

128

 82

1198

  3

1201
	 8.9

33.0

27.7

12.7

10.7

 6.8

99.8

  .2

100.0
	 8.9

33.1

27.8

12.7

10.7

 6.8

100.0
	 8.9

42.0

69.8

82.5

93.2

100.0

	性別
	男

女

總計
	923

278

1201
	76.9

23.1

100.0
	76.9

23.1

100.0
	76.9

100.0

	學歷
	大專院校

碩士

博士

其他

小計

遺漏值

總計
	681

463

 30

 26

1200

   1

1201
	56.6

38.6

 2.5

 2.2

99.9

  .1

100.0
	56.7

38.6

 2.5

 2.2

100.0
	56.7

95.3

97.8

100.0

	執業年資
	1-5年未滿

5-10年未滿

10-15年未滿

15-20年未滿

20-25年未滿

25-30年未滿

   30年以上

小計

遺漏值

總計
	320

198

264

194

  62

  50

 111

1199

   2

1201
	26.6

16.5

22.0

16.2

 5.2

 4.2

 9.2

99.8

  .2

100.0
	26.7

16.5

22.0

16.2

 5.2

 4.2

 9.3

100.0
	26.7

43.2

65.2

81.4

86.6

90.7

100.0

	執業型態
	獨資

受僱於其他律師

合署

合夥

受僱於企業或機關團體為法務員

其他

小計

遺漏值

總計
	544

289

210

119

 29

  7

1198

  3

1201
	45.3

24.1

17.5

9.9

2.4

  .6

99.8

  .2

100.0
	45.4

24.1

17.5

9.9

2.4

 .6

100.0
	45.4

69.5

87.1

97.0

99.4

100.0

	機關同事
	  1位

  2位

3-9位

20-49位

 50位以上

小計

遺漏值

總計
	  13

   3

   9

   1

   1

  27

1174

1201
	 1.1

  .2

  .7

  .1

  .1

 2.2

97.8

100.0
	48.1

11.1

33.3

 3.7

 3.7

100.0
	48.1

59.3

92.6

96.3

100.0

	事務人事
	  1位

  2位

3-9位

10-19位

20-49位

 50位以上

小計

遺漏值

總計
	402

199

368

  61

  35

  55

1120

  81

1201
	33.5

16.6

30.6

 5.1

 2.9

 4.6

93.3

 6.7

100.0
	35.9

17.8

32.9

  5.4

  3.1

  4.9

100.0


	35.9

53.7

86.5

92.0

95.1

100.0



	公會轄區
	基隆

台北

桃園

新竹

苗栗

台中

彰化

雲林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台東

花蓮

宜蘭

小計

遺漏值

總計
	 11

686

 66

 23

  3

150

 14

 12

 27

 39

130

  9

  6

  8

  9

1193

  8

1201
	  .9

57.1

 5.5

 1.9

  .2

 12.5.
 1.2

 1.0

 2.2

 3.2

10.8

  .7

  .5

  .7

  .7

99.3

  .7

100.0
	  .9

57.5

 5.5

 1.9

  .3

12.6

 1.2

 1.0

 2.3

 3.3

10.9

  .8

  .5

  .7

  .8

100.0
	  .9

58.4

64.0

65.9

66.1

78.7

79.9

80.9

83.2

86.4

97.3

98.1

98.6

99.2

100.0

	事務分所
	有

無

小計

遺漏值

總計
	 156

1006

1162

  39

1201
	13.0

83.8

96.8

 3.2

100.0
	13.4

86.6

100.0
	13.4

100.0

	事務分所位於之律師公會轄區
	基隆

台北

桃園

新竹

苗栗

台中

彰化

南投

雲林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台東

花蓮

宜蘭


	   5 

  27

  20

  28

   5

  31

   9

   3

   6

   4

  19

  51

   5

   2

   1

   5
	   .4

  2.2 

  1.7 

  2.3

   .4

   2.6

    .7

    .2

    .5

    .3

   1.6

   4.2

    .4

    .2

    .1

    .4
	
	  

	除律師所在地之公會外另參加之地方律師公會
	基隆

台北

桃園

新竹

苗栗

台中

彰化

南投

雲林

嘉義

台南

高雄

屏東

台東

花蓮

宜蘭


	195

288

414

214

101

239

151

111

87

61

197

235

114

22

43

38
	16.2

24.0

34.5

17.8

8.4

19.9

12.6

9.2

7.2

5.1

16.4

19.6

9.5

1.8

3.6

3.2
	
	


二、對公會組織架構、運作及功能之看法

（一）對強制加入事務所所在地之律師公會之看法

如表1-3所示，認為強制加入事務所所在地之律師公會是合理的人數共有634人，佔有效樣本的53.4；持不合理看法的共有407人，佔有效樣本的34.3％。

表1-3對強制加入事務所所在地之律師公會百分比統計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合理
	634
	52.8
	53.4

	不合理
	407
	33.9
	34.3

	無意見
	146
	12.2
	12.3

	遺漏值                 14

總  計               1201


（二）對是否需要賦予律師公會自律自治之權限看法

如表1-4所示，認為需要賦予律師公會自律自治之權限的共有993人，佔有效樣本的83.7％；認為不需要的共有79人，佔有效樣本的6.7％，顯示大多數人均認為需要賦予律師公會自律自治之權限。
表1-4是否需要賦予律師公會自律自治之權限百分比統計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需要
	993
	82.7
	83.7

	不需要
	79
	6.6
	6.7

	無意見
	114
	9.5
	9.6

	遺漏值                 15

總  計               1201
	


（三）律師個人除應加入地方律師公會外，是否也需要加入

全聯會為個人會員之看法

如表1-5所示，認為律師個人除應加入地方律師公會外，也需要加入全聯會為個人會員的共有289人，佔有效樣本的24.9％；認為不需要的共有671人，佔有效樣本的57.7％。

表1-5律師個人除應加入地方律師公會外，是否也需要加入

全聯會為個人會員百分比統計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需要
	289
	24.1
	24.9

	不需要
	671
	55.9
	57.7

	無意見
	202
	16.8
	17.4

	遺漏值                 39

總計                 1201


（四）在律師事務所所在地之律師公會，最常得到服務看法

如表1-6所示，認為在律師事務所所在地之律師公會，最常得到之服務以進修訓練的955人最多，佔有效樣本的79.5％；提供休息場所的631人次之，佔有效樣本的52.5％；再次之為協助調閱及影印卷宗的共有557人，佔有效樣本的46.4％。

表1-6在律師事務所所在地之律師公會，最常得到服務看法百分比統計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進修訓練
	955
	79.5

	法令諮詢
	73
	6.1

	向公會投訴並與法院及檢察署溝通協調
	145
	12.1

	協助調閱及影印卷宗
	557
	46.4

	提供休息場所
	631
	52.5

	藝文活動及旅遊
	548
	45.6

	無
	51
	4.2

	其他
	13
	1.1


（五）到事務所所在地以外之地區執業時，是否得到當地律師公會之服務看法

如表1-7所示，在律師事務所所在地以外之地區執業

時，認為經常得到當地律師公會服務的共有226人，佔有效樣本的22.1％；偶而的共有558人，佔有效樣本的54.5％；不會的共有239人，佔有效樣本的23.4％。

表1-7到事務所所在地以外之地區執業時，是否得到當地律師

公會服務百分比統計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經常
	226
	18.8
	22.1

	偶而
	558
	46.5
	54.5

	不會
	239
	19.9
	23.4

	遺漏值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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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在事務所以外之律師公會，最常得到之服務看法

如表1-8所示，認為律師於事務所所在地以外之律師公

會，最常得到之服務以提供休息場所的549人最多，佔有效樣本的45.7％；協助調閱及影印卷宗的共有480人次之，佔有效樣本的40.0％；藝文活動及旅遊的共有287人為再次之，佔有效樣本的23.9％。

表1-8在事務所在地以外之律師公會，最常得到服務看法百分比統計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進修訓練
	278
	23.1

	法令諮詢
	32
	2.7

	向公會投訴並與法院及檢察署溝通協調
	30
	2.5

	協助調閱及影印卷宗
	480
	40.0

	提供休息場所
	549
	45.7

	藝文活動及旅遊
	287
	23.9

	無
	135
	11.2

	其他
	16
	1.3


（七）於事務所以外地區執業，需否加入當地公會

1.如表1-9所示，認為於事務所以外地區執業，需要加入當地之律師公會共有286人，佔有效樣本的23.9％。其中認為不論申請入會律師之事務所是否設於該地，會員之權利義務皆應相同者共有140人，佔有效樣本的11.7％；應因申請入會律師之事務所未設於該地，而有不同之權利義務者共有146人，佔有效樣本的12.2％。

表1-9於事務所以外地區執業，需要加入當地公會百分比統計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不論事務所是

否設於該地

會員權利義務

皆應相同
	140
	11.7
	11.7 
	11.7 

	應因事務所未設於該地，而有不同權利義務
	146
	12.2
	12.2
	23.9


2.如表1-10所示，認為於事務所以外地區執業，不需要加入當地之律師公會共有815人，佔有效樣本的67.9％。其中認為應按受託案件數，繳交費用予當地公會者共有271人，佔有效樣本的22.6％；僅需依公會服務項目，繳交費用予當地公會者共有326人，佔有效樣本的27.1％；不需要繳交任何費用予當地公會者共有218人，佔有效樣本的18.2％。

表1-10於事務所以外地區執業，不需要加入當地公會百分比統計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積百分比

	應按受託案件數繳交費用予當地公會
	271
	22.6
	22.6
	22.6

	僅需依公會服務項目繳交費用於當地公會
	326
	27.1
	27.1
	49.7

	不需要繳交任何費用於當地公會
	218
	18.2
	18.2
	67.9


（八）於事務所以外之地區執業，會員數每一人撥付100元給全聯會看法

如表1-11所示，認為目前規定，律師到事務所所在地以外之地區執業，須加入當地律師公會，各地方公會將每月繳納該公會之月會費，依會員數每一人撥付100元給全聯會之制度應予維持的共有274人，佔有效樣本的20.7％；應予變革的共有701人，佔有效樣本的58.8％，顯示大部分的律師都不認同此一制度，應予變革。

表1-11事務所以外之地區執業，會員數每一人撥付100元給全聯會

看法百分比統計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應予維持
	247
	20.6
	20.7

	應予變革
	701
	58.4
	58.8

	無意見
	244
	20.3
	20.5

	遺漏值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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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律師加入多個公會，對全聯會費用繳交方式看法

如表1-12所示，律師個人加入多個公會，對全聯會費用繳交方式以繳固定金額的共有610人，佔有效百分比78.7％；其他方式的共有165人，佔有效樣本的21.3％。顯示律師對全聯會費用繳交之方式，大多數均認為應以繳固定金額為宜。

表1-12律師個人加入多個公會，對全聯會費用繳交方式百分比統計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繳固定金額
	610
	50.8
	78.7

	其他
	165
	13.7
	21.3

	遺漏值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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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對負擔全聯會費用繳交方式之建議看法

如表1-13所示，律師對負擔全聯會費用繳交方式之建議以向主事務所在地方公會繳交的共有561人，佔有效樣本的66.9％最高；直接向全聯會繳交的共有172人次之，佔有效樣本的20.5％；選擇加入之數個地方公會擇其中任一公會繳交的共有64人再次之，佔有效樣本的7.6％。

表1-13對負擔全聯會費用繳交方式建議百分比統計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向主事務所地方公會繳交
	561
	46.7
	66.9

	選擇加入之數地方公會擇一
	64
	5.3
	7.6

	直接向全聯會繳交
	172
	14.3
	20.5

	其他
	42
	3.5
	5.0

	遺漏值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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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全聯會是否可以充分表達多數意見之看法

如表1-14所示，律師認為目前全聯會可以充分表達多數意見的共有167人，佔有效樣本14.1％；偶而表達意見的共有339人，佔有效樣本28.6％；不能表達意見的共有419人，佔有效養本的35.3％；不清楚全聯會能否充分表達多數意見的共有262人，佔有效樣本的22.1％。

表1-14全聯會是否可以充分表達多數意見百分比統計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可以
	167
	13.9
	14.1

	偶而
	339
	28.2
	28.6

	不能
	419
	34.9
	35.3

	不清楚
	262
	21.8
	22.1

	遺漏值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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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全聯會係由地方公會組成，對地方公會出席

會員大會人數其制度是否合理之看法

如表1-15所示，律師認為每一地方律師公會之會員代表出席全聯會會員大會，最少三人，最多不能超過十五人，限制地方公會出席會員大會之人數為合理的共有292人，佔有效樣本的24.9％；認為不合理的共有488人，佔有效樣本的41.5％；無意見的共有395人，佔有效樣本的33.6％。

表1-15地方公會出席全聯會人數制度是否合理百分比統計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合理
	292
	24.3
	24.9

	不合理
	488
	40.6
	41.5

	無意見
	395
	32.9
	33.6

	遺漏值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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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地方公會出席全聯會代表大會不合理，調整之看法

如表1-16所示，律師認為地方公會出席全聯會代表大會人數不合理，認為要廢除地方公會代表會上限的共有110人，佔有校樣本的22.5％；繳交全聯會會費比照代表人數限制設定繳費上限的共有106人，佔有效樣本的21.7％；就章程規定重新規劃代表人數的共有220人，佔有效樣本的45.1％。

表1-16全聯會組成不合理應調整之百分比統計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廢除地方公會代表會上限
	110
	22.5

	繳交全聯會會費比照代表人數限制設定繳費上限
	106
	21.7

	就章程規定重新規劃代表人數
	220
	45.1

	總計488


（十四）全聯會之組成

    如表1-17所示，認為未來全聯會之組成應維持現制，全聯會僅由地方公會組成的共有191人，佔有效樣本的26.7％；除地方公會為全聯會之會員外，律師個人亦應為全聯會之會員則有129人，佔有效樣本的18.0％；全聯會由律師個人組成，各地方公會改成分會有365人，佔有效樣本的51.0％。

表1-17全聯會之組成百分比統計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維持現狀全聯會僅由地方公會組成
	191
	15.9
	26.7

	地方公會為全聯會員外律師個人亦應為全聯會員
	129
	10.7
	18.0

	全聯會由律師個人組成地方公會改成分會
	365
	30.4
	51.0

	其他

小計

遺漏值

總計
	 31

716

485

1201
	 2.6

59.4

 40.4

100.0
	4.3


（十五）如果可以加入全聯會，是否願意同時加入全聯會或地方公會之看法

如表1-18所示，律師認為如果可以加入全聯會，願意

同時加入全聯會或地方公會的共有445人，佔有效樣本的38.3％；不願意的亦同樣有445人，佔有效樣本的38.3％；無意見的共有271人，佔有效樣本的23.3％。

表1-18同時加入全聯會或地方公會之百分比統計

	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願意
	445
	37.1
	38.3

	不願意
	445
	37.1
	38.3

	無意見
	271
	22.6
	23.3

	遺漏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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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問卷質性資料分析

    本問卷調查有部分題項，係採開放性之填答，由律師依

個人經驗自由陳述對問題的看法，茲歸納分析如後：

一、律師目前執業型態
	問卷編號
	填其他選項
	內                    容

	263
	1人
	僅對貧困或隨緣人，提供法律見解，不接案

	386
	1人
	父子共營

	880
	1人
	獨資兼與其他律師策略聯盟

	895
	1人
	合作

	1153
	1人
	已於民國92年停止營業


二、在律師事務所所在地之律師公會最常得到之服務

	問卷編號
	填其他選項
	內                    容

	12
	1人
	贈閱雜誌(律師雜誌)

	8
	1人
	訊息告知

	304
	1人
	繳交年費

	621
	1人
	出借律師袍，提供咖啡、茶水、六法全書

	809
	1人
	參加律師節活動

	880
	1人
	提供電腦設備

	885
	1人
	借用電腦設備

	1131
	1人
	社團


三、在事務所所在地以外之律師公會最常得到之服務

	問卷編號
	填其他選項
	內                    容

	30
	1人
	代交公文

	13
	1人
	提供停車位

	31
	1人
	代轉公文

	325
	1人
	借法袍

	412
	1人
	提供召集會議場所

	415
	1人
	國內外法學交流、考察

	442
	1人
	提供空白委任狀

	551
	1人
	必要時之即時連繫，如：請法官延後半小時開庭與庭期調度

	621
	1人
	借用電腦，文具用品等

	763、996
	2人
	不要有全聯會

	768
	1人
	不應要求律師加入多個公會

	828
	1人
	福利，如：服裝

	880
	1人
	提供電腦等設備

	885
	1人
	借用電腦設備

	904
	1人
	以律師事務所所在地方式加入全聯會

	981
	1人
	通知開庭

	1050
	1人
	公會刊物訊息之提供

	1063
	1人
	各公會服務情況不一

	1191
	1人
	提供停車場、訊息提供


四、律師加入多個公會繳交全聯會費用之方式

	問卷編號
	填其他選項
	內                    容

	16、37、61、104、104、147、183、186、215、222、228、304、354、393、447、455、457、483、492、496、501、512、522、564、570、613、624、655、880、886、889、958、990、996、1010、1030、1033、1034、1037、1048、1087、1096、1161、1167、1176、1200
	46人
	一人只繳一次費用

	331、206、493、574、596、798、891、938、1127、1142、1144、1149、1191、1193
	14人
	只繳費予全聯會

	3、223、252、505、1101
	5人
	只繳費予全聯會，地方公會改分會

	9、38、138、161、258、290、441、531、563、567、579、729、740、760、768、783、791、820、862、525、941、942
	22人
	不應負擔全聯會費用

	63、264、273、527、557、595、647
	7人
	廢除全聯會

	101、1083
	2人
	廢地方公會，直接繳費予全聯會

	272、294、312、625、1088
	5人
	不須加入多個公會

	568、1018、1069
	3人
	只須繳交事務所所在地之公費予全聯會

	428、484
	2人
	政府補助及理事捐款

	459、551、788、1063、1119
	5人
	由律師公會提撥一定金額繳交

	529
	1人
	不必再加入全聯會

	502
	1人
	全聯會應自謀生計

	530、659
	2人
	視全聯會可提供服務，決定個人應否繳費

	870
	1人
	參酌地方公會規範，再按人數算

	947
	1人
	由地方公會轉交

	1197
	1人
	選擇一公會繳交

	1196
	1人
	由地方律師公會自行吸收

	1020、1171
	2人
	依加入人數累計

	671、694
	1人
	依接案數


五、如認為全聯會組成不合理，應如何調整

	問卷編號
	填其他選項
	內                    容

	1101

	1人
	全聯會由律師個人組成，各地方公會改分會

	1105
	1人
	依照公會人數比例為代表人數

	1127
	1人
	採總會制

	1133
	1人
	只要一個公會(如全聯會)即可，不必重複

	1142
	1人
	廢除會員代表制

	1145
	1人
	取消代表制，或改地方公會會員制

	1168、1191
	2人
	以個人為會員


六、未來全聯會應如何組成

	問卷編號
	填其他選項
	內                    容

	820
	1人
	廢除之

	963
	1人
	維持現制，交費方式應作調整

	1005
	1人
	律師只要登錄全聯會即可，全省執業，不需另向各地公會分別登錄

	1042
	1人
	取消

	1064
	1人
	廢除

	1083
	1人
	廢地方公會

	1096
	1人
	由律師組成，廢除各地方公會


七、其他意見

	問卷編號
	填其他選項
	內                    容

	42

	1人
	一、可否加強全聯會與律師個人之間關係，並促進各地律師公會之交流 

二、加強法律扶助功能，現行法律扶助之要件過嚴苛

	36

	1人
	全聯會改為律師總會，各地方公會改為分會，每年律師繳交固定年費，全國均可執業，均受同等服務。

	37

	1人
	廢除地方公會，僅維持一個全聯會或一個全國性組織。

	38
	1人
	不必組全聯會；每一地方公會，增設為它地服務項目。

	63

	1人
	最希望的方式：只存在一全聯會，加入後即可在全國執業，不需一再重複入會手續繳交各種證件、費用，徒費人力資源。如此即不會有如何繳費給各地方公會（未設事務所於該地）之問題。

	91

	1人
	律師公會會員名錄每年皆會更新製作，舊名錄即淘汰，然而因內有個人資料，實不宜隨意棄置，是否由地方公會統一回收？以保障個人資料。

	112

	1人
	以主事務所加入地方律師公會，即可在全國各級法院執行律師業務。

	128

	1人
	全聯會統管全國律師之業務，若有重大事項，得由全國各地律師投票決定，若屬一般事務，可由各地律師公會為全聯會之成員之身分參與決策。

	134

	1人
	台灣不大，似不必分設如此多公會，頂多如會計師北、高、台灣省三公會，但建議最好一個全聯會即可
。

	174

	1人
	請參考其他專業公會，（如土木技師公會）加入全聯會後，即毋庸加入地方公會。至於地方公會則按件收費，以維公會之運作，全聯會再按實際狀況予以貼補經費，其他專業公會已行之多年，律師公會亦可參考比照辦理。

	381

	1人
	律師應僅加入全國組織，即可在各地法院開庭，而不需加入各地公會。至於全國性組織，可由個人律師直接繳納費用，不需透過地方公會繳納。

	385

	1人
	加入多個公會，增加會費及月費負擔，並不合理，且呈現資源的浪費。

	390

	1人
	解散地方律師公會，改全聯會之分會。律師均為全聯會會員，會費繳交全聯會，則律師可於全國各法院轄區執業，不需另行加入地方律師公會

	402

	1人
	僅加入地方公會，無須再加入全聯會為會員，尤反對加入全聯會為會員即可於全國各地方法院執行律師業務制度之建立。

	412

	1人
	一直無法了解全聯會功能為何？是否有疊床架屋的問題。

	415

	1人
	各地方公會之監理事應用直選制，票票等值，避免操控公會。

	426

	1人
	1.全聯會開放個人會員 2.全聯會理事長開放會員直選 3.地方公會會費應由使用者付費。

	451

	1人
	各地律師公會與全聯會疊床架屋，功能與代表性重複太多。

	454

	1人
	公會律師承辦個人律師勞保業務，否則個人開業之律師，將無法受保障。

	502

	1人
	加入全聯會，一會到底，各地只為全聯會服務站，權利義務全歸全聯會。

	566

	1人
	1.各地方公會應統一月會費 2.全聯會應督導各地方公會之理、監事選舉，防止派系壟斷與不公選舉。

	773

	1人
	目前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與各地方公會之運作，並無任何困難或疑難之處，應以維持現況及可。

	788

	1人
	請賦予律師調查權，至少資料調閱，如一個戶籍謄本均要書記官證明，增加麻煩。

	808
	1人
	建議單一公會全國執業。

	891

	1人
	全面修改律師法，改採總會制，加入所在事務所所在地公會，全省執業。

	919

	1人
	全聯會一個即可，各公會為全聯會之分會，加入全聯會即可於各區執業，各區費用，依服務項目收費。

	952

	1人
	1.降低加入各地公會之月費 2.廢除加入各地公會均須交會費之規定。

	1025
	1人
	全聯會應設於北中南，避免實質掌控全局。

	1038
	1人
	減免會費

	1168
	1人
	廢止地方公會，保留全聯會，並於各地設分會。


陸、總結：

    本問卷調查之所以能順利完成，要特別感謝全體律師

在百忙之中仍抽空配合協助，問卷所顯示之數據資料，係真

實地呈現受試者對問題的看法與態度，遑論意見是否係全體

律師之看法，但其所曾經表達的意見，係無可否認與漠視，

應思考的是為何有多數的律師，對某些特定的議題，表達著

具有高度強烈且一致性的看法，這些應是探究或研修律師法

時應廣納為參考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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